
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社会机制探析

[摘 要] 随着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公民表达利益诉求的权力得以增强，群体性事件是这一过程中

种种矛盾相互作用的结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与社会心理机制、社会制度机制和社会运行机制有

关。因此，必须健全社会机制，从根本上解决群体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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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公民的政治参与和对国家的制约能力得到增强。许多公民的权利敏

感度得到提高，能够利用一定的途径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是这一过程中种种矛盾与问题

相互作用的结果。从统计数字上看，1993 年全国群体性事件共发生 8709 宗，此后一直保持快速上升趋势,
1999 年总数超过 32000 宗，2003 年 60000 宗，2004 年 74000 宗，2005 年 87000 宗，上升了近十倍 [1]。一般

来说，不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存在着结构性压力。如何将结构性压力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不仅取

决于社会控制力的大小，还取决于社会的稳定程度和发展程度。一旦民众的结构性压力超出社会制度和规

范的理性约束，民众便产生社会性的心理失衡，群体性事件便成为普通民众表达利益诉求的社会形式之

一。
一、相对剥夺感———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社会心理机制

（一） 利益分配不公而产生的相对剥夺感

“相对剥夺”最早由美国学者 S．A．斯托弗提出，其后经 R．K．默顿的发展，成为了一种关于群体行为的

理论。其具体是指当人们将自己的处境与某种标准或某种参照物相比较而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所产生的受

剥夺感，这种感觉会产生消极情绪，可以表现为愤怒、怨恨或不满。当个人将自己的处境与其参照群体中

的人相比较并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剥夺[2]。“相对剥夺感”是个体心理的一种失衡

状态，可以外化为各种偏差行为，成为群体性事件激发的根本动力。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社会资源与社会机会的分配都是影响社会结构与社会行动的决定性因素。根据世

界发展进程的规律，在国家和地区的人均 GDP 处于 500~3000 美元的发展阶段，往往对应着人口、资源、
环境、效率、公平等社会矛盾的瓶颈约束最为严重的时期，也往往是“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

理容易失衡、社会伦理需要调整重建”的关键时期。中国目前正处于这一关键时期，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

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分配和占有的社会资源之间的差距越来越明显。此外，我国

经济运行机制不健全、行业间存在不平等竞争等，都加剧了两极分化，加速了相对剥夺感的产生。群体性

事件就是这些自认为是弱势群体和认为自己的权利与价值被否定的人们的一种“压迫性反应”[3]。
（二） 过渡性失衡产生的“相对剥夺感”进而产生的“绝对剥夺感”
在改革之初，我国采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发展原则，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些政策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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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打破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桎梏。但是先富起来的人并没有带动更多的人共同富裕，发

展了效率，却忽视了公平。这导致社会经济发展收益更多地向个人资本倾斜，致使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之

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形成了两极分化。这造成一部分人的不平衡感，这些使人们产生了强烈的相对剥夺

感。社会转型时期，腐败、权钱交易等不正之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一些干部利用人民赋予的权

力谋取暴利，致使普通民众产生自己利益被他人剥夺的心理。此外，国民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和人均收入

增长的相对滞后，更是使得人们产生了绝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与绝对剥夺感导致一部分人对社会变化和

转型产生困惑，缺乏清醒的认识，加剧了社会的过渡性失衡。一旦自身利益受损，就容易出现集体行为。
二、制度缺陷———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社会结构机制

导致当前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制度缺陷。社会制度关系到一个社会的行为规范和秩序

体系，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的特点。制度由一组相关的社会规范构成，制度化过程可以增进社会成员行动

的定型化，从而加强社会的有序性。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取消旧制度、借鉴国外制度以及建立适应本国国

情新制度的制度转轨三重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制度缺位、制度错位以及制度虚位和制度之间不配套等现

象经常发生，这增强了制度风险，使制度本身的公信力受到质疑，引发了社会成员的道德风险。社会成员

认为不服从制度才可能获得收益，因此对新建立的制度更加不信任，这就容易导致制度风险与道德风险相

互增强的恶性循环 [4]。由于社会制度之间存在相互关联，因而在转轨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因制度之间的不

协调而引起的社会问题，造成社会紧张，这是社会转型的必然产物，也助长了群体性事件的产生。
（一） 制度缺位

制度缺位，也叫制度真空，是指旧的制度被废除之后，新的制度尚未建立起来。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

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在这个转型过程中，计划经济尚未完全退出经济生活领域，而市场经济还在形

成之中，市场秩序和规则还在不断完善中。新旧体制尚未彻底转换，直接导致社会出现一些突出的矛盾和

问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但同时也呈现一系列

新的阶段性问题。市场的微观基础还不健全，各市场主体之间的地位和权益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平等。调节

市场运行的客观机制还未建立，市场无序和流通失灵的现象频繁出现。这是体制转轨过程中制度缺位所造

成的，这一现象必将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和发达而消解。
出租车行业群体性事件是指由一定数量的出租车司机，在其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下，以停运、罢运的

方式表达意愿，求得问题解决的行为。2008 年，我国许多城市发生了大规模的出租车行业群体性事件。首

先是 11 月 3 日重庆全市出租车大罢工，接下来三亚、深圳、广州等城市陆续发生罢工。连续发生的出租

车行业的群体性事件暴露了当前我国出租车运营管理保障制度的真空。出租车行业在兴起之时完全处于自

由竞争的状态，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政府出台政策进行管制，但相关的利益分配措施很长时间内处于真空

状态，造成出租车司机和公司之间的矛盾，引发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
（二） 制度错位

制度错位也叫制度偏离，主要指社会变迁过程中制度的偏离，如暴力的滥用。暴力与权力之间，存在

必然联系。在政治理论界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权力即暴力，不通过暴力，权力便无以显示它的影响

力。近年来，由于制度运行中存在的潜在问题及执行过程中的管理不力，出现了滥用暴力的倾向。国家机

器被某些行政职能部门滥用以完成其特定的目的，不仅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利，也给社会秩序和政府公信

力造成巨大损失。在群体性事件中，如果政府及相关部门采用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那么，参与者也倾向

于采取暴力的行为方式作为回报，形成恶性循环。由于执法人员滥用暴力，直接威胁到公民个人的生命

权，造成社会与国家的紧张关系。
2008 年 7 月 19 日，普洱市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发生警民冲突，其实质是胶农与企业的经济利

益长期纠纷所引发的一起较为严重的群体性突发事件。由于基层政府过度依赖于强制手段，警察处在冲突

的第一线。这不仅不利于缓解矛盾，反而会增加矛盾，加剧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采用暴力手段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纠纷，可能会使矛盾不断加深，从而埋下隐患。
（三） 制度虚位

制度虚位，主要指规章制度等行为规范形式上虽然存在，实际上不起作用。制度主要是被用来规范和

引导人的行为，而制度能否规范和引导人的行为，并不在于它如何缜密和繁琐，而在于制度之间以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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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们行为之间能否构成良性的互动机制。不能形成机制的制度可能会被闲置起来，成为一种制度的形式

主义。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力，但我们还存在许多“制度虚设”的现象。现实中我们的管理都有制度，

都强调人人都必须受制度的约束。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在制度管人还是人管制度这个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偏

差。
瓮安事件是部分群众因对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其深层原因在于群众的

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民众和政府关系的高度紧张。近年来，瓮安的经济得到较快发展，但在移

民搬迁后期扶持、违章建筑拆除、矿权纠纷处理、国企改制中，出现了各种矛盾。由于各种矛盾纠纷没有

得到及时解决，民众对当地政府表现出不满，而这种不满正是瓮安事件发生的必然原因。在民众和政府关

系紧张的情况下，任何偶然事件都可能演变成不应有的过激行为，这也给基层政府敲响了警钟。
三、诉求挫折———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社会运行机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度转型，社会阶层日益分化，利益主体因分配不公引发的群体性冲突已经威胁

到社会的稳定和谐。我国发生的重大群体性事件主要源于群众诉求渠道不畅。利益群体合理诉求长期得不

到政府部门的有效回应，以致干群关系紧张，最终酿成冲突和对抗。群体利益诉求和调整机制的缺失已经

成为引发冲突的主要诱因，疏通群众利益诉求渠道，破除诉求挫折，是化解群体性事件的当务之急。
（一） 利益诉求机制的缺乏

利益诉求机制是指加强各社会共同体、社会组织交流，增强与群众沟通，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

所反映的问题的机制。它也是群众通过合法正当的途径和方式，表达自身需求和意见，以实现和维护自身

利益的机制。目前，民众可以通过信访 （上访）、行政诉讼、找人民代表大会或寻求媒体帮助来实现利益

诉求。这四种方式构成我国特有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协调机制和群众利益的诉求平台。但随着社会转型

的逐渐深入，许多新问题和新矛盾不断涌现，这四种机制在实践中常常面临一定的困境。中国每年有十万

件行政诉讼案 （即民告官），大约只有三万件左右是民胜官败。另外，人民代表大会和媒体的功能也面临

外在结构的强力约束，它们能发挥的作用其实相对有限[5]。由于诉求机制在化解民众和政府之间矛盾冲突

的作用非常有限，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部分群众在利益表达方式上走极端路线。因此，适应我国社会结构

和利益格局的发展变化，建立健全表达利益诉求的新机制，为各社会阶层尤其是弱势群体提供顺畅的利益

诉求的制度平台，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前提。
（二） 利益协商机制的缺失

市场经济必然导致利益冲突增多，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必须建立有效的群众利

益协商平台，完善利益冲突协调机制，保障和实现群众的根本利益。群众参与群体性事件，多数是因切身

利益或相关利益受到了损害。而在他们维护权益、要求调整利益的过程中，现有的诉求机制不畅通，正常

有效的利益协商、调整机制缺失，导致其诉求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得到满足，因此采取群体性对抗的方

式。另外，利益协商机制缺失，还突出表现在特定群体的“代言人”或代言机构缺位。在群体性事件发生

的各个阶段，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工会、妇联等群众代言人和群团组织，普遍“不在场”或丧失代言

权，这大大增加了处置矛盾和事件的难度。而化解冲突需要公平有效的协商平台，将相关群体利益诉求纳

入和平协商范畴内。只要有公正合理的协商，矛盾就可以缓和，对抗冲突就容易化解。否则政府在利益冲

突中，将要一身面对成千上万零散的个体，很难有效应对，而矛盾一旦激化，极易引发不可控的群体性冲

突。因此，必须建立和完善群众利益冲突协调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切实维护好群众合法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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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ong with civil society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citizens’ expression power of benefit demand en－
hanced. Group event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of various contradictions in this process. Group event is related
to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social mechanism and social operation mechanism. Therefore we must im－
prove the social mechanism to solve group events fundament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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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sic Experiences of Public Adm inistration Reform and Developm ent in China since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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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reforming and opening-up in 1978, adap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globalization, dealing with the new problems in social transition, China actively promoted the government re－
form to improve public administration ability and level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development
has obtained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improved signifi－
cantly. In the process of administrativ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we have gotten rich experiences, summed up in
four: upholding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oing in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
acteristics; on the base of China’s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going in the gradual road of administration develop－
ment; fitting for the building and improvement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grasping the main contradic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transformation; learning the foreign administration reform experiences, continuing to carry
out theoretical innovation.
Key words: Reform and Opening-up;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form; public administration development;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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